
广西：新规为律师执业保驾护航
据 《南国早报》 报道， 法

院建立律师参与诉讼专门通

道， 为律师提供 “一码通” 服

务； 对律师递交的投诉、 举报

材料， 法院要及时调查， 依法

处理……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司法

厅 、 广西律师协会联合制定

《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发挥

律师作用促进公正司法的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 从

制度上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据了解， 《意见》 旨在进

一步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优化律师执业环境， 充分发挥律

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促进

公正司法的重要作用。

《意见》 共 28 条， 包含切

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 为律师提

供一站式诉讼服务、 充分发挥律

师促进公正司法的作用以及建立

常态化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内容。

《意见》 指出， 要依法保障

律师的知情权 、 阅卷权 、 出庭

权、 辩论、 辩护权、 同时要保障

律师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申请调

取证据的权利， 保障律师的人身

安全。

《意见》 强调， 人民法院应

建立律师参与诉讼专门通道， 为

律师提供 “一码通” 服务。 律师

可通过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在

线提交电子诉讼材料 ， 在线查

看、 签收电子送达材料， 办理立

案、 调解、 庭审、 阅卷、 保全、

鉴定、 申请回避、 撤诉等诉讼事

务， 也可通过该平台向人民法院

提出调查收集证据、 延长举证期

限、 延期开庭、 核实代理关系等

事务。 法院要进一步完善诉讼服

务中心、 律师阅卷室、 律师休息

室、 停车场， 配备律师阅卷所需

的复印、 扫描、 电子数据播放等

设备， 尽量为参加庭审等诉讼活

动的律师提供履职便利， 有条件

的法院可为律师提供更衣室、 就

餐等服务。

在建立常态化保障机制方

面， 《意见》 要求， 全区各级人

民法院、 司法行政机关、 律师协

会要建立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和常

态化联络协作机制， 完善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 共同为

维护公正廉洁司法环境贡献力

量。

（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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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湖南省株洲市的法

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一男子

私自逃票进入某景区游乐场

区， 因在乘坐过山车中不慎

受伤向景区索赔， 法院一审

判决景区承担主要责任， 须赔偿 9 万余元。

为何逃票游客受伤， 景区也需要承担主

要责任呢？

从法律角度来看， 在景区游玩时受伤，

游客可以基于合同关系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或者基于侵权责任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受伤游客显然是基于侵权责任提

起诉讼的， 而游客是否购票， 只在合同法上

具有意义， 与景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并无直

接关系。

这就提醒景区、 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 管理者， 必须注意自身的 “安全保障义

务”， 尽量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否则就可能

面临高额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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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据 《云南法制报》 报道，

11 月 1 日 ， 我国首部保护个

人信息的专门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正式实施， 这标志着我国个人

信息保护将掀开新篇章。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俊宏表示， 《个人信息保护

法》 最大的亮点是举证责任倒

置。 以前是谁主张、 谁举证，

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后，

如果消费者觉得自己的个人信

息受到侵害， 向法院提起诉讼

后， 诉讼期间商家必须证明自

身在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没

有过错， 否则商家需要承担赔

偿等侵权责任。

App隐私政策

可能涉嫌违法

记者浏览微信、 支付宝、

淘宝、 京东、 百度地图等多个

App 时发现 ， 其在 《隐私政

策》 中将个人信息分为两类，

一类是必须的信息， 即如果用

户不提供此类信息， App 就无

法为其提供服务； 另一类是非

必须的个人信息， 包括地理位

置 (位置信息 )、 相机 (摄像

头 )、 相册 (图片库 )、 蓝牙 、

通讯录等。 如果不提供这类信

息， 用户仍可享受基础服务。

这些 App 平台的 《隐私

政策》 是否违规？

律师表示， 《个人信息保

护法》 第十六条规定， 个人信

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

理其个人信息或撤回同意为

由 ， 拒绝提供产品或服务 ;处

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服

务所必需的除外。

所以， 平台是否有权在客

户不提供个人信息时拒绝为客

户提供服务基础的产品或服

务， 其核心焦点在于平台所处

理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平台为用

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所必需。

例如银行或支付类 App

是需要提供个人必要信息的。

若平台处理个人信息不属于为

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所必需为

前提， 那么， 当用户拒绝提供

个人信息时， 平台拒绝为其提

供相应服务 ， 则属于违法行

为；

反之， 则平台有权拒绝为

用户提供相应服务。

强推个性化广告

可以起诉维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

严禁大数据 “杀熟”， App 不得

强制推送个性化广告。 那么， 遇

到类似情况， 消费者如何保留证

据？ 如何维权？

律师表示，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通过自动化决

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 商

业营销， 应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

人特征的选项， 或向个人提供便

捷的拒绝方式。

该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处理

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

损害，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承担损害赔

偿等侵权责任。

若消费者认为已被强制推送

个性化广告或商家没有提供便捷

的拒绝方式， 可向有管辖权的法

院提起诉讼。 由于该法规定的举

证责任倒置， 诉讼期间， 商家必

须证明自身在处理个人信息时没

有过错， 否则商家需要承担赔偿

等侵权责任。

遇“大数据杀熟”

教你一招搞定

某些商家为了盈利， 往往会

利用自身经济资源、 技术资源、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优势， 对用

户信息肆意无节制地使用， 这就

造成了 “大数据杀熟 ” 屡见不

鲜。 作为消费者， 很多时候已经

被 “杀熟” 却不知情。

那么， 消费者通过什么渠道

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被 “大数据杀

熟” 了呢？

律师表示， 其实 “大数据杀

熟”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价格差，

消费者如果认为自己被 “大数据

杀熟”， 可以采用比较价格差的

方式证明自身遭受侵害。 比如，

使用一个新注册的账户或请朋友

帮忙查询， 并与自身原有账户进

行价格对比， 就可知晓自身是否

被 “大数据杀熟”。

公共场所采集图像

应设置显著提示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越来越

深入， 被引入到社会公共生活的

各个方面。

一些高校为打造智慧校园，

纷纷引进人脸识别技术， 以提高

安全保卫及教学工作效率。 一些

商场、 小区的门口也设置了刷脸

门禁等。

那么， 《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刷脸门禁这方面是否有明确规

定？

律师表示， 《个人信息保护

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在公共场

所安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别

设备 ， 应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

需， 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并设置

显著的提示标识。 所收集的个人

图像、 身份识别信息， 只能用于

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不得用于

其他目的； 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

除外。

保护自身隐私

须多方面入手

律师建议， 保护隐私可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

不轻易在网络上传个人信

息， 比如身份证、 银行卡、 房产

证、 结婚证等敏感信息。 若必须

上传， 要明确用途。

上传信息时需要谨慎， 注意

区分网站类型、 来源、 安全性。

在确保网站安全 、 信息用途明

确、 需求方信息明确的前提下，

再上传信息。

注意 App 授权设置 。 很多

App 在开始使用时会推荐用户打

开定位功能、 访问手机相册、 读

取手机权限等， 用户在选择时，

要根据自身情况， 慎重考虑后再

作决定 ， 切勿不加区分全部授

权。

学会对手机中的重要内容加

密， 如私密照片、 重要文件等可

通过给文件加密、 放入隐私空间

等方式避免泄露。

不随意填写来路不明的调查

问卷， 不随意扫描来路不明的二

维码， 不轻易在来源不明的网站

下载文件， 可以证明个人信息的

证件不外借， 定期进行电脑、 手

机病毒、 木马查杀， 不轻信陌生

电话 ， 不向不明人员提供验证

码。

发现信息泄露及时止损， 比

如采取更改密码、 挂失、 报警等

措施。

（谢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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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倒置”助维权
律师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

为更好地服务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11

月 1 日， 江西省检察机关律师互联网阅卷

系统正式上线。

该系统具有在线身份核验 、 阅卷申

请、 阅卷办理、 信息推送、 卷宗下载等功

能。 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隐

私等不宜提供互联网阅卷的案件外， 律师

仅需在 “12309 中国检察网” 提交申请和

相关证明材料， 审核通过后即可在互联网

下载相关案件电子卷宗。

律师互联网阅卷服务已在江西省检察

机关全面铺开， 今后律师足不出户即可进

行阅卷， 阅卷方式从过去的 “现场阅卷”

转变为 “网上阅卷”， 实现从 “最多跑一

次” 升级为 “一次也不用跑”。


